江门市公路事务中心2026-2027年公务出行服务采购项目综合评分标准

本次采购采用综合选取的方式确定中选单位。评分小组先对报名的供应商资格进行初步评审；然后对满足初步评审要求的供应商，按照详细评审规定的评分标准，对其报送方案进行打分。
评分小组成员对报名供应商提供的方案的详细评审，对各评审因素进行评分，计算出各评审因素的算术平均值后合计总和作为报名供应商的得分，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中选单位。
如有两家或以上报名供应商的综合得分相同且得分均为最高，评分小组视报名供应商的情况，综合比较核心条款得分，投票确定其名次。
本项目采购标的包括包车客运、小微型客车租赁等出行服务。本项服务采购面向中小企业，投标人可单独投标，也可采用2名投标人组成联合体投标。


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1
	资格性审查
	1.不具备采购公告中规定资格要求的；
2.不同参与服务商的项目管理员或联系人是同一人的；
3.近三年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曾受到政府采购行政处罚的；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信用信息栏、中国政府采购网无以上不良记录的查询截图为准。
[bookmark: _GoBack]存在以上任何条款中的一款，为无效投标，不参与综合评分。

	2
	服务商资质
	包车客运企业提供“广东省道路运输管理信息网”查询结果。包车客运企业、车辆及驾驶员需取得交通运输部门发放的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《道路运输证》及《从业资格证》，具备相应包车客运经营范围，并确保上述证件、查询结果真实有效。
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备案信息提供“广东省小微型客车租赁备案信息服务系统”查询结果，并确保上述查询结果真实有效。
服务商需符合上述要求并提供证明材料，不提供或提供不完整的，不得分。

	3
	经营业绩
	服务商2023年以来承担过机关、事业单位出行服务工作。服务商须附业绩合同复印件、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。

	4
	车况
	1.根据服务商供本项目使用车辆的车龄[6年以内（含6年）]占比进行评分。
2.车辆年检手续不全，本项不得分。
3.服务商须附相关证明资料，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。

	5
	车型
	可供租赁的车辆包含小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型普通客车三种车型，且车辆数量不少于20辆。其中小轿车（4－5座）不少于6 辆、商务车（7座）不少于6辆，9座-12座客车不少于3辆，40座以上大巴车不少于3辆。
可供租赁的车辆须为服务商所有，服务商须详细列明可供租赁的车辆信息（包括车辆行驶证复印件及车辆图册）。

	6
	新能源汽车
	根据服务商提供的可供租赁的新能源汽车数量进行评分。
服务商须附相关证明资料，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。

	7
	车辆保险情况
	1.车辆购买全额保险；
2.车辆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金额不低于300万（含300万）；
3.车辆购买乘客人员意外事故保险金额不低于40万元的；
参与服务商应提供相关保险证明资料，不提供相关证明不得分。

	8
	驾驶人员情况
	驾驶人员必须具有驾驶车辆相应的驾照和5年及以上驾驶经历，在3年内未发生严重交通事故证明及无犯罪记录。
根据服务商提供符合上述要求随车驾驶人员的数量评分。
参与服务商应提供驾驶员《从业资格证》等证件，并加盖公章。

	9
	价格评分
	参与的服务商须提供小轿车、商务车、中型普通客车、40座以上大客车4种车型、车龄6年以内（含6年）的日租金、超时、超公里的含税价格（不含驾乘人员劳务费、住宿费，车辆路桥费和停车费等）。
本项实行竞价，折算得分。

备注：1.日租金基础标准为8小时200公里计算。2.计算过程及结果数字保留两位小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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